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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告 

（08/09 – 45B） 
 
各位家長： 

 
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（星期四）為本校旅行日，詳情如下： 

 
       地    點：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
       集散地點： 本校 
       集合時間： 上午 8:05 
       解散時間： 下午 4:30 
       費    用： 營費、午膳及來回交通費由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 
       衣    著： 旅行便服 

 
旅行日乃正常的學習日子，目的在讓學生接觸大自然，舒展身心。同學如有特別原因不能參加

是次旅行，仍須於十一月二十七日（星期四）如常返校，屆時將有老師安排課業予學生溫習，直至

下午三時三十分（正常放學時間）。旅行翌日，即十一月二十八日（星期五）放假一天。 
 
請貴家長填妥回條，連同上述費用，於十月二十四日（星期五），經由貴子弟交回班主任，以

便遵照辦理。 

 
校長 蔡偉文 

 
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
 
備註： (1)  切勿攜帶貴重物品，如有損失，恕不負責。 

(2)  如遇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、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，懸掛三號或以上風球，學校將透過
電台或電視台公布是否取消是次旅行，敬希垂注。 

------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通告編號 08/09 – 45B 

＜回 條＞ 
 
請在適當之 □ 內加上“ ”號： 
 
□ 本人同意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班）參加貴校於2008年 11月 27日舉辦的「旅行
日」活動，並知悉有關活動詳情及翌日放假安排。 

 
□ 本人不同意學生                 （  班）參加貴校於2008年 11月 27日舉辦的「旅行
日」活動，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本人知悉學校於旅行翌日的放假安排。 

 

   家長簽名：  

    家長姓名：  

   聯絡電話：  

   日  期：  
 
（註：請班主任於 10月 28日前把回條交何惠成老師。）      
 
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 
 

新界將軍澳運隆路三號  

3  Wan Lung Road,  Tseung Kwan O,  NT 


